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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二届中欧论坛由‘Fondation Charles Léopold Mayer pour le progrès de 

l'homme’组织，将于2007年10月3日至7日举行。‘中国人和欧洲人如何看待个

人和社会’（编号 WT 11）正是在这个框架中组织的49个专题研讨会的其中之

一。

该研讨会由比利时根特大学担当东道主，将于2007年10月4日和5日举行。它

包含四次会议：（1）中国；介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2）欧洲；介绍欧洲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挑战；（3）从他们

的共同点和差异中我们能学到什么？（4）我们如何加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对话？

下面简要介绍该研讨会的主题。

定义问题

一个中国人如何看待一个欧洲人和他在欧洲社会的表现，以及一个欧洲人如何

看待中国社会和一个中国人在该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主要基于两个因素：（1）

在各自的文化领域内（即认识‘另一方’时所采用的背景）对个人与社会的角

色，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理解；（2）我们对另外一个文化领域的认识，以及

我们看待该文化时的同情心理。文化决定了个人和社会在该特定文化领域内的表

现。正是这两个因素（1）决定我们相互理解的准确性；（2）显示我们相互理解

中存在的困难；（3）为如何加强中欧未来的对话提供了指导方针。因此，设计

中国和欧洲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是非常必要的。

个人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在本质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个人是否被认为在社会之外有生存空间的

问题，或者反过来说，个人是否只能‘生存’在社会中的问题。欧洲和中国传统

之间的根本差异在这个该问题中反映出来。而这些传统植根于欧洲和中国的哲学。



这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也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在人类历史上发展的科学传统

的数量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观点不一，举例来说，Frits Staal (1993: 16)，

认为有三种这样的传统：西欧亚传统，包括欧洲的和伊斯兰的传统、印度传统和

中国的传统；而其他的学者却认为只有两种传统：印度-希腊传统和中国传统。

虽然在数量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学者们都普遍认为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理性

传统和欧洲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都要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国历史的那段时间被称

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81-221)。许多的哲学家都试图分析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许多哲学派别由此产生，如，道教，儒家思想或墨家思

想。因此这些哲学思想都产生于实际的需要，并服务同一个目标：通过给个人分

配合适的位置，并规定其合适的行为来重建社会秩序。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中

的知识在本质上被认为是技能知识，即“知道怎样做”。大概在同一时期，在希

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象柏拉图(公元前 428-348)在他之前所做的

一样，把‘知识’定义为‘理论’。因此，‘理论知识’与同人和社会行为相联

系的‘实践知识’就对立起来。然而，为了实践，亚里士多德更强调理论知识：

对于实践的目的来说它是最有用的一种知识，因为这种知识需要对实际目的的

绝对抽象(参看 Bowra 1958: 86)。正如中国哲学是这种情况，希腊的‘知识’

也因此在客观世界中找到了它的目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里，知

识是同社会中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参看 Dessein 2001: 101, 102)。

十五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的共同作用。这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最终突破。而这些发展却没有在提倡儒家思想

的中国发生。

中国的情况

Chad Hansen (1985) 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部分与整体的结构。部分是个人，而

整体是该个体同更大的结构体系发生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个结构可以是狭义上

的家庭，广义上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在这种部分与整体的结构中，每一部分

在原则上都是某一其他东西的一部分。这种‘其他东西’，反过来，可以同样是



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另外，部分同整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一条线的，

而是包含整整一束线。每条线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且每条线都连接

了不同的行为特征。

费孝通 (1992: 62-63) 把这种关系比喻为石头投进水中所产生的同心圆。

每个个人都处在他或她自己的社会影响所产生的圆的圆心处。每个人的圆都相互

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的圆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都会和不同的圆相交。在这

个比喻里，每个人自己的圆与其他人的圆的每次相交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关系。

每次相交都附带了一种特定的道德行为。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模式不存在超越

特定人际关系的道德理念(Fei 1992: 74)。

在中国哲学中，儒家弟子尤其适合这个比喻。儒家弟子强调严格的社会划分，

注重等级差别，以及适合各等级的不同道德行为。然而，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仅仅

随其社会角色的而变化。每个人都拥有潜在的道德自治能力。当他们发展这种潜

能时，他们就可以增加他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他们强调自我修养的同

时，儒子们有完善整个人的想法。这样的个人和社会有四重关系：（1）他知道

人的社会差别；（2）他必须遵守通过社会地位制约人的行为的传统道德规范

（正是通过融入这种社会秩序内并使自己受该秩序的约束一个人才成为一个完

整的人）；（3）他和被同样社会秩序制约的人发生社会关系；（4）他高尚的

品质可以改变其他人。因此，一个人自身的修养对其他事物有改造的效果，而这

种效果本身就是衡量个人在修养方面进步的标尺。因此，社会不仅是个人生存的

源泉也是它的目的(参看 Schwartz 1985: 113; Shun 2004)。一个人的价值由他

对社会的价值来衡量。超越自我融入世界的途径就是通过一个圆一个圆来延伸自

己。

同样，道教的哲学也受惠于这种部分与整体的思想。例如，《道德经》讲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顺序颠倒过来，这就是说万物是三，二，

一，最终是‘道’的一部分。当庄子激励我们回归自然时，他并非认为我们应该

只关注人的个人主观性。相反，回归自然的思想正反映了他认识到人只是整体的

一部分。这种思想也表现了人的行为是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制约这样一个事实。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中国的政治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suggon=0&oq=Fei+Xiaotong&sa=X&oi=pinyin&resnum=1&ct=result&cd=1&q=???&spell=1


家趋向于构建一个整体性的或者非个人化的社会和社会发展模式(Hansen 1985: 

48)。在一个整体化的社会里，自己同社会的关系很自然地包含别人同社会的关

系。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和国家不能被认为是个人可以获得自己正当权利的

中性的（普遍的）建构。

欧洲的情况 

欧洲社会不同于中国社会的那种部分与整体的特征，欧洲社会的特点是多个与

一个的关系。‘多个’是分开的个体，而‘一个’是社会(Hansen 1985)。在多个

与一个的关系中，每个个体同社会的关系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个体之间是可

以互换的。对于个人来说，这种社会关系的结果是：因为并非是他与社会的关系

形成了他的独特性，他的独特性存在于他的个人化的自我中。也就是说，多个与

一个的关系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的特征。就象上面提到的，这种对个人的强调

是近代才发展出来的（参看 Lukes 1973)。

在西方，人们把自己放在事先存在的团体中。然后，运用该团体的结构建立

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些人可以是该团体中的成员，也可以不是那个团体的成员。

所有的个人关系都由特定团体结构中成员和非成员来决定。也就是说，在西方，

道德的基本概念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

在西方社会里，一个加入了某团体的个体仍保存自己的个人权利。每个成员

同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有不同，这些差异在其成为团体一员之前也已达成一

致的意见(参看 Fei 1992: 61-62)。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每个人的社会行为是不

受外界影响的，并以自己的兴趣作为动机，个体之间是可以互换的。每个人都可

以在中立的法院里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而这些法院是在中立的政府所颁布的法

律的框架内进行审判的。在中国，个人与公众的界线是模糊的。相反，欧洲却在

个人与公众之间画上了清晰的界线。

西方遭遇东方

我们可以察觉出两个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时刻：清朝末年和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Peter Zarrow (2002) 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

里，公共领域（公）早有界定，而个人领域（私）则完全属于遗留的问题。在这

一点上，传统的中国社会和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是相似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

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种传统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鉴于清朝国

家的崩溃，那些无希望做官的贵族。为了把自己完全地献给家庭（也许还更多的

关注地区事务）他们会使家与国分离。然而那些作了官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抱负，

则通过表现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也因此导致了家与国的分离。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改革运动程度的日渐加深，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政

治的一部分。而世界的经济政治则是由按照多个对一个的结构构建起来的国际组

织管理的。对于以下人员来说这就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挑战：（1）中国的政策制

定者和和整个中国社会----因为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结构，（2）欧洲

的政策制定者和欧洲社会-----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传统结构的了解和同情心。

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时总似乎是太犹豫不决和太迟缓。而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

政治中的日益加深重要性看起来好像和儒家思想的‘复兴’齐头并进。这样使欧

洲人更加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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